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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標準係依據 2021 年發行之第 1 版 ISO 50009，不變更技術內容，制定成為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者。  

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

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業，

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標準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不

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簡介  

CNS 50001 旨在制定使單一組織能夠建立持續提高能源績效所需的系統與過程。在某

些情況下，當數個組織透過組成之能源管理小組 (EnMG)共同管理其能源時，可以取

得更好的能源管理結果。此等情況可由技術改變與分散式能源的傳輸所驅動。能源管

理小組可包括下列組織：  

－  在一地理區域內營運，如城市、行政區域或單一產業園區。  

－  屬於單一行業，如食品加工、軌道運輸或大學。  

－  分享共同的顧客 (供應鏈成員 )，如連鎖超市或汽車製造商。  

－  由共同服務供應商提供之服務，例如購物中心之建築物業主。  

－  共用一個公用設施系統 (蒸氣、電力等 )。  

－  構成特許經營群組之一部分，群組可有 (但不需要擁有 )共同之供應商，如特許經

營速食連鎖店 (具有共同供應商 )，或在合作旗幟下經營的獨立零售店。  

－  成為更廣泛的經濟群組的一部分，具有金融聯結或共同擁有權。  

－  市政府擁有不同類型之設施 (市政府、圖書館、醫院等 )。  

－  分享共同目標或能源標的 (自願設定或授權 )。  

－  已同意改進相同的能源績效指標 (EnPI)。  

－  是行業協會的成員。  

本標準之方法亦適用於單一或共同管理系統所涵蓋之多場區組織。  

透過多個組織聯合或共同之能源管理方法，組織群組可獲得超出單一組織所能實現的

能源管理利益。此外，透過關注跨越每個成員組織邊界之能源可找到機會。此類型之

機會無法在單一組織中找到。  

一般而言，邊界越寬，改進能源績效的機會就越多，改進的幅度也越大。  

能源管理小組之建立可由共同之能源需求驅動，旨在促進協同效應或共享專業知識，

以改進能源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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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大型能源投資可更有效 (一個大型鍋爐比幾個小型鍋爐更有效 )。  

例 2.  可分享廢熱或當地可再生能源之供應。  

若至少有一個組織成員具有能源管理經驗，則有助於組織群組實施能源管理系統。  

本標準參照 CNS 50001 模式，建立共同能源管理系統的指引，但重點關注於多個組織

協調能源管理時發生的議題。由於存在多個組織要求就共同能源管理系統方面提供指

引。例：  

－  領導。  

－  規劃。  

－  支援共同或聯合行動。  

－  共同或聯合行動的運作或執行。  

－  知識轉移。  

－  分享最佳實務。  

－  績效評估。  

－  確保持續改進。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另一個益處是能夠在成員組織間共享專業知識、設備等，以降低

成本並促進系統改進。  

例 3.  在偏僻的採礦區或農業區，引進專業知識 (例：抽水專家以減少農業灌溉的能源

消耗 )或租用專用機械可能所費不貲。能源管理小組通常能夠分擔專家費用、差

旅及住宿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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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為多個組織建立、實施、維持及改進共同之能源管理系統提供指導綱要。  

本標準遵循 CNS 50001 所使用之一般結構。  

2.  引用標準  

本標準無引用標準。  

3.  用語、定義及縮寫用語  

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3.1  與組織有關之用語  

3 .1 .1  組織 (Organizat ion)  

各具其本身職能，及其相應的責任、職權及關係以達成其目標 (3 .4 .11)之人員或

一組人員。  

備考 1.  組織之概念包括 (但不限於 )自營商、公司、集團、行號、企業、權責機構、

合夥企業、慈善機構或學術機構，或上列之部分或組合，不論是否為依

法設立的公司、公營或民營。  

備考 2.  本標準所指之〝多個組織〞。多個組織只是意味著〝不止一個〞，此等組

織不需要都具有相同的形式或法律結構。  

[來源： CNS 50001 之 3 .1.1，已修訂－新增備考 2]  

3.1.2  成員組織 (const ituent  organization)  

能源管理小組 (3 .1 .7 )內實施共同能源管理系統 (3 .2 .3)之組織 (3 .1 .1)。  

3.1.3  最高管理階層 ( top management)  

在最高層級指導與管控成員組織 (3 .1 .2 )的一人或一組人。  

備考 1.  最高管理階層有權力指派成員組織內權責並提供資源。  

備考 2.  若管理系統 (3 .2 .1)範疇僅涵蓋成員組織的一部分，則最高管理階層係指

指導與管控成員組織該部分之人員。  

備考 3.  在能源管理小組 (3 .1 .7 )中，通常沒有單一的最高管理階層涵蓋整個小組。 

[來源：  CNS 50001 之 3.1.2，已修訂－將〝成員組織〞取代〝組織〞。備考 3 .已

被置換 ]  

3.1.4  邊界 (boundary)  

能源管理小組 (EnMG)(3.1.7)與成員組織 (3 .1 .2 )所定義之物理或場地限制和 /或

組織限制。  

備考 1.  成員組織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可包括在能源管理小組 (EnMG)的邊界內。  

備考 2.  邊界可對應於一個地理區域，例如城市、大都市地區、州或國家，或公

用事業或其他能源服務提供者的特許經營區域。  

[來源：  CNS 50001 之 3.1 .3，已修訂－在詞語〝組織〞之前增加〝場區限制及 /

或〞詞語，在詞語〝限制〞之後增加〝依能源管理小組 (EnMG)及成員組

織定義〞。刪除示例。增加備考 1.及備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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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利害相關者 ( interested party； stakeholder)  

可能影響、受其影響或認為本身受決策或活動影響的個人或組織 (3 .1 .1)。  

[來源： CNS 50001 之 3 .1.5]  

3.1.6  能源管理委員會 (energy management co mmittee,  EnMC)  

代表能源管理小組 (3 .1 .7)協調共同能源管理系統 (EnMS)(3.2.3)的委員會。  

3.1.7  能源管理小組 (energy management group,  EnMG)  

兩個或多個組織 (3 .1 .1 )實施共同能源管理系統 (EnMS)(3.2.3)。  

備考：能源管理小組 (EnMG)內的成員組織 (3 .1 .2)可以有 (但不需要 )財務聯繫。  

3.2 與管理系統有關之用語  

3 .2 .1  管理系統 (management system)  

一組組織 (3 .1 .1 )、成員組織 (3 .1 .2 )或能源管理小組 (3 .1 .7 )之內一組相互關聯或相

互作用的單位相互關連或交互作用連動或互動的要項，以制定政策 (3 .2 .5)與目

標 (3 .4 .11)以及達成該目標的過程 (3 .3 .6 )。  

備考 1.  管理系統可處理單一領域或多個領域。  

備考 2.  系統要項包含實體之架構、角色與責任、規劃與運作。  

備考 3.  管理體系之範疇可包括整個組織、成員組織或能源管理小組，每個組織

或成員組織的具體和確定的職能或部門，或整個能源管理小組的一個或

多個職能。  

[來源：  CNS 50001 之 3.2.1，已修訂－〝成員組織或能源管理小組〞已新增至

定義中，並新增至備考 3 中。〝能源管理體系範疇包括其邊界內的所有

能源類型〞已自備考 3 刪除 ]  

3.2.2  能源管理系統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nMS)  

建立能源政策 (3 .2 .6 )、目標 (3 .4 .11)、能源標的 (3 .4 .13)、行動計畫，及達成此等

目標與能源標的過程 (3 .3 .6)之管理系統 (3 .2 .1)。  

[來源： CNS 50001 之 3 .2.2]  

3.2.3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 (co mmon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o mmon EnMS) 

由二或多個組織 (3 .1 .1)實施的能源管理系統 (3 .2 .2)，該組織由能源管理委員會

(3 .16)協調。  

3.2.4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範疇 (common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scope;  co mmon 

EnMS scope)  

能源管理小組 (3 .1 .7 )透過共同能源管理系統 (3 .2 .3)處理之一系列活動。  

備考 1.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範疇可以包括數個邊界 (3 .1 .4)。  

備考 2.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範疇可以包括個別成員組織 (3 .1 .2)邊界以外之活動與

運輸業務。  

3.2.5  政策 (pol icy)  

由最高管理階層 (3 .1 .3 )正式表達組織之意圖與方向 (3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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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CNS 50001 之 3 .2.3]  

3.2.6  能源政策 (energy po l icy)  

由能源管理小組 (3 .1 .7 )聲明其與能源績效 (3 .4 .3)相關的總體期許、方向及承諾。  

[來源：  CNS 50001 之 3.2.4，已修訂－將〝組織〞已置換為〝能源管理小組〞及

將〝由最高管理階層正式表達〞予以刪除 ]  

3.3 與要求有關之用語  

3 .3 .1  要求 (requirement)  

明示的、通常隱含的或必宜遵守之需求或期望。  

備考 1.  〝通常隱含的〞意指所考量的組織 (3 .1 .1 )、成員組織 (3 .1 .2 )、能源管理小

組 (3 .1 .7)及利害相關者 (3 .1 .5)，在習慣或慣例是默示所考慮的需要或期

望。  

備考 2.  特定要求係明示的，例：已載錄於文件化資訊 (3 .3 .5)中者。  

[來源：  CNS 50001 之 3.3.1，已修訂－增加〝成員組織，能源管理小組〞至備考

1 中 ]  

3.3.2  符合 (conformity)  

滿足要求 (3 .3 .1 )。  

[來源： CNS 50001 之 3 .3.2]  

3.3.3  不符合 (nonconformity)  

未滿足要求 (3 .3 .1 )。  

[來源： CNS 50001 之 3 .3.3]  

3.3.4  矯正措施 (correct ive act ion)  

消除不符合 (3 .3 .3 )的原因並防止再發生之措施。  

[來源： CNS 50001 之 3 .3.4]  

3.3.5  文件化資訊 (documented informat ion)  

需由成員組織 (3 .1 .2 )或能源管理委員會 (3 .1 .6 )管制與維持之資訊，以及承載該資

訊之媒體。  

備考 1.文件化資訊可以任何形式與媒體呈現，且可源自任何來源。  

備考 2.  文件化資訊可參考下列：  

－  包含有關過程 (3 .3 .6 )之管理系統 (3 .2 .1 )。  

－  供組織運 (3 .1 .1 )作所建立之資訊 (文件 )。  

－  達成結果之證據 (紀錄 )。  

[來源：  CNS 50001 之 3.3.5，已修訂－已將〝組織〞置換為〝成員組織 (3 .1 .2)或

能源管理委員會 (3 .1 .6 )〞 ]  

3.3.6  過程 (process)  

將投入轉換為產出的一組相互關連或交互作用之活動。  

備考：與組織 (3 .1 .1 )的活動有關之過程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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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的 (例：能源使用過程，如燃燒 )。  

－  業務或服務 (例：訂單履行 )。  

[來源： CNS 50001 之 3 .3.6]  

3.3.7  監督 (monitoring)  

確定系統、過程 (3 .3 .6 )或活動之現況。  

備考 1.為確定現況，可能需要查核、督導或嚴格觀察。  

備考 2.在能源管理系統 (EnMS) (3.2 .2)中，監督可為能源資料之審查。  

[來源： CNS 50001 之 3 .3.7]  

3.3.8  稽核 (audit)  

用以取得稽核證據並作客觀地評估，以決定稽核準則符合程度之有系統、獨立

及文件化的過程 (3 .3 .6 )。  

備考 1.  稽核可為內部稽核 (第一方 )或外部稽核 (第二方或第三方 )，且可為合併稽

核 (合併兩個以上的專業領域 )。  

備考 2.  內部稽核係由組織 (3 .1 .1)本身進行，或由能源管理小組 (3 .1 .7)內的另一

個成員組織 (3 .1 .2 )或由代表的外部群組執行。  

備考 3.  〝稽核證據 (aud it  evidence)〞與〝稽核準則 (audit  cr i ter ia)〞分別依 CNS 

14809 之定義。  

備考 4.  依本節之定義及本標準使用的〝稽核〞一詞，意指能源管理系統 (3 .2 .2)

之內部稽核。此定義與〝能源稽核〞之定義不同。在此定義中，〝稽核證

據〞係指來自能源管理系統內部稽核之證據，而非來自能源稽核之證據。  

[來源：  CNS 50001 之 3.3.8，已修訂－將〝或由能源管理小組 (3 .1 .7 )內的另一個

成員組織〞增至備考 2.中 ]  

3.3.9  外包 (outsource)  

安排外部組織 (3 .1 .1 )執行組織的一部分職能或過程 (3 .3 .6 )。  

備考：  雖然外部組織在管理系統 (3 .2 .1)範圍之外，其所外包的職能或過程仍在

管理系統範圍內。  

[來源： CNS 50001 之 3 .3.9]  

3.4 與績效有關之用語  

3 .4 .1  量測 (measurement)  

決定數值之過程 (3 .3 .6 )。  

備考：與量測有關之概念的附加資訊，參照  ISO/IEC Guide  99。  

[來源： CNS 50001 之 3 .4.1]  

3.4.2  績效 (performance)  

可量測之結果。  

備考 1.  績效可以與定量或定性的發展相關。  

備考 2.  績效可與活動、過程 (3 .3 .6)、產品 (包含服務 )、系統或組織 (3 .1 .1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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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3 .1 .2 )或對能源管理小組 (3 .1 .7 )的管理有關。  

[來源：  CNS 50001，已修訂－已將詞語〝成員組織或對能源管理小組〞增至備

考 2]  

3.4.3  能源績效 (energy performance)  

與能源效率 (3 .5 .3 )、能源使用 (3 .5 .4 )及能源消耗 (3 .5 .2 )相關之可量測結果。  

備考 1.  能源績效可針對成員組織 (3 .1 .2)或能源管理小組 (3 .1 .7)的目標 (3 .4 .13)、

能源標的 (3 .4 .15)及其他能源績效之要求事項予以量測。  

備考 2.  能源績效為能源管理系統 (3 .2 .2 )績效 (3 .4 .2)之一項成分。  

[來源：  CNS 50001 之 3.4.3，已修訂－在備考 1 中將〝成員組織或能源管理小

組〞取代〝組織〞 ]  

3.4.4  能源績效指標 (energy performance indicator ,  EnPI)  

由能源管理小組 (3 .1 .7)或其成員組織 (3 .1 .2)所界定能源績效 (3 .4 .3)之量測或單

位。  

備考 1.  能源績效可依據待量測活動之本質而定，使用簡單的量度、比值或模式

予以表示。  

備考 2.  有關能源績效指標之附加資訊參照 ISO 50006 [ 6 ]。  

備考 3.  在能源管理小組的能源管理系統 (3 .2 .2)活動中，可以為整個群組設定一

個或多個能源績效指標。成員組織可以有本身的能源績效指標。  

[來源：  CNS 50001 之 3.4.4，已修訂－將〝能源管理小組或其成員組織〞取代

〝組織〞，並增加備考 3]  

3.4.5  能源績效指標值 (energy performance indicator value,  EnPI va lue)  

於一時間點或一特定期間內對能源績效指標 (3 .4 .4)進行量化。  

[來源： CNS 50001 之 3 .4.5]  

3.4.6  能源績效改進 (energy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與能源基線 (3 .4 .7)相比，能源效率 (3 .5 .3)或與能源使用 (3 .5 .4)有關的能源消耗

(3 .5 .2)可量測結果之改進。  

[來源： CNS 50001 之 3 .4.6]  

3.4.7  能源基線 (energy basel ine,  EnB)  

提供作為能源績效 (3 .4 .3)比較之定量參考基準。  

備考 1.  能源基線係依據規定的期間及 /或條件所得之數據。  

備考 2.  使用 1 個或多個能源基線作為改進前後之基準，決定能源績效改進

(3 .4 .6)，或有 /無實施能源績效改進措施之基準。  

備考 3.  有關能源績效量測與查證之附加資訊參照 CNS 50015。  

備考 4.  有關能源績效指標與能源基線之附加資訊參照 ISO 50006。  

[來源： CNS 50001 之 3 .4.7，已修訂－刪除備考 1 中之〝依照組織之定義〞 ]  

3.4.8  相關變數 (relevant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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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重大影響能源績效 (3 .4 .3)且會經常改變之可量化因素。  

例：氣候條件、作業條件  (室內溫度、照明度 )、工作時數、生產產出。  

[來源： CNS 50001 之 3 .4.9，已修訂－刪除備考 ]  

3.4.9  風險 (risk)  

不確定性之效應。  

備考 1.  效應係對預期值之正向或負向偏離。  

備考 2.  不確定性係與一事件、其後果或可能性的瞭解或知識相關之資訊不足或

部分不足之狀態。  

備考 3.  風險通常參照潛在〝事件〞(依 CNS 14889 定義 )與〝後果〞(依 CNS 14889

之定義 )，或其組合判定之。  

備考 4.  風險通常以事件 (包括其狀況變化 )的後果，及其發生的〝可能性〞(依 CNS 

14889 定義 )組合表示之。  

[來源： CNS 50001 之 3 .4.11]  

3.4.10  適任性 (competence)  

運用知識及技能達成預期結果之能力。  

[來源： CNS 50001 之 3 .4.12]  

3.4.11  目標 (object ive)  

擬達成之結果。  

備考 1.  目標之設定為滿足能源管理小組 (EnMG)(3 .1.7)之能源政策 (3 .2 .6 )。  

備考 2.  成員組織 (3 .1 .2 )的目標可以為能源管理小組 (EnMG)目標的一部分。  

[來源：  CNS 50001 之 3.4.13，已修訂－已刪除備考 1、備考 2、備考 3 及備考

4。增加備考 1 與備考 2]  

3.4.12  有效性 (效能 )  (effect iveness)  

實現所規劃的活動並達成所規劃結果程度。  

[來源： CNS 50001 之 3 .4.14]  

3.4.13  能源標的 (energy target )  

能源績效改進 (3 .4 .6 )之可量化的目標 (3 .4 .11)。  

備考 1.  能源標的可包含於目標內。  

備考 2.  每個成員組織 (3 .1 .2)的能源標的可與能源管理小組 (3 .1 .7)的能源標的

不同。  

[來源： CNS 50001 之 3 .4.15，已修訂－增加備考 2]  

3.4.14  持續改進 (cont inual improvement)  

為增進績效 (3 .4 .2 )之持續活動。  

備考：此概念係與能源績效 (3 .4 .3 )和能源管理系統 (3 .2 .2 )之改進有關。  

[來源： CNS 50001 之 3 .4.16]  

3.5 與能源有關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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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能源 (energy)  

電力、燃料、蒸氣、熱、壓縮空氣及其他類似介質。  

備考：  就本標準而言，能源係指不同形式的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其可被採

購、貯存、處理、使用於設備或過程 (3 .3 .6 )中，或予以回收。  

[來源： CNS 50001 之 3 .5.1]  

3.5.2  能源消耗 (energy consumption)  

使用的能源 (3 .5 .1 )之量。  

[來源： CNS 50001 之 3 .5.2]  

3.5.3  能源效率 (energy eff ic iency)  

績效 (3 .4 .2 )、服務、貨物、商品或能源 (3 .5 .1)之輸出與能源輸入之間的比率或其

他量化關係。  

例：轉換效率、所需能源 /能源消耗。  

備考：輸入與輸出兩者宜依據量與質清楚規定，且可量測。  

[來源： CNS 50001 之 3 .5.3]  

3.5.4  能源使用 (energy use)  

能源 (3 .5 .1 )之應用。  

例：通風、照明、加熱、冷卻、運輸、資料貯存、生產過程 (3 .3 .6 )。  

備考：能源使用有時稱為〝能源終端使用〞。  

[來源： CNS 50001 之 3 .5.4]  

3.5.5  能源審查 (energy review)  

對能源效率 (3 .5 .3 )、能源使用 (3 .5 .4 )及能源消耗 (3 .5 .2 )依據數據與其他資訊之分

析，引導鑑別重大能源使用 (3 .5 .6 )及能源績效改進 (3 .4 .6 )之機會。  

[來源： CNS 50001 之 3 .5.5]  

3.5.6  重大能源使用 (s ignif icant  energy use,  SEU)  

說明大量的能源消耗 (3 .5 .2)及 /或提供能源績效改進 (3 .4 .6)相當潛能之能源使用

(3 .5 .4)。  

備考 1.  重大性準則由能源管理委員會決定，並可在一個或多個成員組織或能源

管理小組的層面上提出申請。  

備考 2.  重大能源使用 (SEU)可為設施、系統、過程 (3 .3 .6)或設備。  

[來源：  CNS 50001 之 3.5.6，已修訂－在備考 1 中將〝能源管理委員會，並可在

一個或多個成員組織或能源管理小組〞取代〝組織〞 ]  

3.6 縮寫用語  

AHU 空氣處理機組 (a ir  handl ing uni t)  

BMS 建築管理系統 (build ing management sys tem)  

CHP 熱電聯產 (co mbined  hea t  and po 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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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EnMS 共 同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EnMS)(common energy management  

sys tem)  

common EnMS scope  共 同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EnMS) 範 疇 (common energy 

management sys tem scope)  

EnB 能源基線 (energy basel ine)  

EnMC 能源管理委員會 (energy management commit tee)  

EnMG 能源管理小組 (energy management group)  

EnMS 能源管理系統 (energy management sys tem)  

EnPI  能源績效指標 (energy performance ind icator)  

MOU 合作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EU 重大能源使用 ( signi ficant  energy use)  

4.  能源管理小組之前後環節  

4 .1  瞭解能源管理小組及其前後環節  

能源管理小組的成員 (本標準中稱為〝成員組織〞 )已同意合作管理其能源使用，

並透過使用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來提高能源績效。為達到此點，可組成一個能源管

理小組，亦可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 (但不一定需要 )，以制定與維持一個共同能

源管理系統。能源管理小組將負責確定其所建立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範疇與邊界。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包括每個組成之能源管理小組成員選擇共同管理能源之使用

(參照 4.3.1)。成員組織宜透過共同能源管理系統至少管理部分 (但不一定是全部 )

能源。能源管理小組可以有多種形式。  

能源管理小組之示例提供於附錄 B。  

能源管理小组宜成立一個能源管理委員會 (EnMC)，以協調共同能源管理系統活動。

此可為正式之委員會或由成員組織個人代表組成之非正式小組。  

能源管理小組宜負責起草必要的合作備忘錄與保密協議，內容涉及能源管理委員

會之建立及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運作，包括如何處理機密數據，並將其提供給能

源管理系統作為稽核之目的。  

能源管理小組或能源管理委員會宜決定與能源管理小組相關的外部與內部議題，

此等議題可能會影響其達成共同能源管理系統預期結果之能力。能源管理委員會

之活動描述於 5.1.2。  

4.2 瞭解利害相關者之需要與期望  

4 .2 .1  一般  

能源管理小組或其能源管理委員會宜決定：  

(a)  與共同能源管理系統和能源績效相關的利害相關者。  

(b)  與利害相關者任何相關的要求事項。  

例：在所有租戶均已組成能源管理小組之購物中心中，業主將是利害相關者。  

4.2.2  瞭解法規要求事項及其他要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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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小組或能源管理委員會宜鑑別並確保其能取得與能源管理小組的能源

使用、能源消耗及能源效率有關的適用法規要求事項及其他要求事項。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決定如何適用此等要求事項，並宜確保在建立、實施及維持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時將此等要求事項納入考量。  

法規要求事項與其他要求事項宜由能源管理小組或能源管理委員會依規定的期

間內進行審查。於規劃與實施共同能源管理系統時，宜將保密性、利益衝突及

競爭等因素納入考量。  

4.3  確定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範疇  

4 .3 .1  建立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範疇  

每個成員組織的邊界可能不同，但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範疇宜清楚鑑別能源管

理小組所處理的一系列之活動與過程 (參照圖 1)。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範疇可包括如下：  

－  每個成員組織選擇納入其中之活動與過程。  

－  不受任何個別成員組織管制之活動與過程 (例：產業園區的路燈或零售商場

的走廊照明 )。  

能源管理小組宜將下列事項納入考量：  

(a)  每個成員組織之範圍宜與其改進能源績效之需求及所有成員組織共同面臨

相關的外部與內部議題相關聯。  

(b)  建立與維持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人員。  

例 1.對於公用事業擁有大量成員組織的小客戶，每個客戶的範疇可能極為有限，

諸如允許另一個成員組織或第三方 (可以是公用事業 )為統計之目的使用其

能源消耗數據，以追蹤群組之能源績效指標。  

例 2.  在包含電子裝配廠供應鏈之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中，範疇包括成員組織間運

輸組件或半成品使用的能源，但不包括其他目的使用之運輸能源。  

例 3.在包含汽車裝配廠供應鏈之能源管理系統中，供應鏈的一部分是生產汽車、

卡車及軌道車輛之空調設施。該範疇包括用於製造汽車空調之能源，但不

包括其他類型的空調。  

例 4.  某一房地產公司正在為其建築租戶建立共同能源管理系統，此等租戶成立

成員組織。租戶無權控制中央暖通空氣調節系統 (HVAC)。在此情況下，每

個成員組織之範疇可能極為有限，如允許房地產公司使用其能源消耗數據

進行統計的目的，以追蹤群組之能源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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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範疇與邊界  

 

4.3.2  能源管理小組之組成變更  

當成員組織離開或加入能源管理小組時，能源管理委員會宜決定對共同能源管

理系統之範疇與運作進行任何必要的變更，同時考慮如下項目：  

－  宜維持能源管理系統之完整性，將保持在最低限度。  

－  加入或離開能源管理小組的此等條款，可能在合作備忘錄中已列出，或由能

源管理委員會以其他方式決定。  

－  由於組成的改變而導致風險與機會之任何變化 (參照 6.1)。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定期審查目前之成員組織是否仍適合於參與能源管理小組，

但最終決定權在能源管理小組。  

某些情況下 (例：在供應鏈之能源管理系統中，當共同顧客退出時 )，有時不再能

維持共同能源管理系統。  

4.4 能源管理系統  

每個成員組織均宜致力於實施、維持及持續改進其部分的共同能源管理系統，包

括所需的過程及其相互作用，並持續提高其能源績效。同時宜鼓勵其於共同能源

管理系統外，還宜持續提高自身組織之能源績效。  

例：於產業園區實施共同能源管理系統時，裝配廠會更改其壓縮空氣運作時程表，

以與優化整個能源管理小組之能源績效保持一致。  

備考 1.  由於下列原因，每個成員組織的能源管理系統所需的過程可能有所不同。  

－  其規模與其活動、過程、產品及服務之類型。  

－  過程與其相互作用之複雜性。  

－  人員之適任性。  

－  策略方向。  

備考 2.  責任可能因成員組織的性質而異。例：若成員組織為一大型製造組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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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共同能源管理系統貢獻重要之人力資源。  

5.  領導  

5 .1  領導與承諾  

5 .1 .1  各成員組織之最高管理階層  

每個成員組織之最高管理階層宜展現其領導與承諾，以持續改進能源績效與共

同能源管理系統之效益。成員組織可簽訂合作協議，設定其在能源管理小組方

面的角色與責任，其中宜包括同意以下項目：  

(a)  需要規劃實施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過程。  

(b)  建立能源管理委員會，並明定其角色與責任。  

備考：  能源管理委員會的職能有時可由能源管理小組內先前存在的委員會

來執行。  

(c)  委員會之治理規則，例：投資決定。  

(d)  加入或退出委員會之規則。  

(e)  來自成員組織足夠資源之分配。  

( f)  共享資訊、數據及共同資源之過程。  

能源管理委員會之成員可由成員組織的最高管理階層或其他具有適當資格的代

表組成。對於擁有大量小型成員組織的能源管理小組，可由一個或多個指定的

委員會成員代表某一類別的小型組織。  

例：  在擁有 100 多個成員組織的零售商場中，實施共同能源管理系統，委員會

選舉 8 名代表，此等代表的選出係反映利害相關者的範疇。其中包括小型

獨立商店的最高管理階層人員、商場內某一大型超市的分店經理，以及擁

有該商場之物業公司 (業主 )董事。  

5.1.2  能源管理委員會  

能源管理委員會的角色宜由成員組織透過談判與協議確定。參照附錄 A。  

能源管理委員會對每一成員組織要求之資訊 (例：能源消耗、相關變數 )可能需予

以保密。宜要鑑別之相關資訊，能源管理小組及其成員組織宜事先就如何處理

機密資訊及可揭露之內容達成一致。  

對非常小的成員組織，能源管理系統與委員會的代表可能是間接的。此情況之

示例為：  

－  公用事業之顧客，其中可能包括個別家庭，其代表可以是以消費者為基礎的

非政府組織或負有消費者保護責任的政府機構。  

－  能源管理小組供應鏈中之小型供應商，可由行業協會代表參加委員會。  

當能源管理委員會在審查能源管理小組的情境時，宜考慮下列事項：  

－  群組共同之風險與機會。  

－  改進能源績效需求與成員組織共同相關之外部議題。  

－  與能源績效改進有關的資訊來源、人力資源及專門知識、指導綱要、成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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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與經驗教訓等，可由各成員組織分享。  

－  在能源管理小組中組織能源管理之共同概念。  

－  能源管理小組及其成員組織展現能源績效改進之重要性。  

－  群組之共同目標如何強化參與組織之策略方向。  

－  成員組織的能源績效改進對另一成員組織或整個群組的能源績效之影響程

度。  

能源管理委員會可依需要成立小組委員會，並可將其部分責任分派予此等小組

委員會。亦可建立小組委員會以處理適用於某些但非全部成員組織之議題。  

例：  為大型商場的租戶建立能源管理小組。為商場內之 (1)一般零售商及 (2 )餐

廳建立個別之能源管理次級委員會。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包括下列活動。  

(a)  建立與能源管理小組相關之目標與能源標的。  

(b)  為多個成員組織使用之能源供應設施與能源消耗設備之能源績效改進制定

投資建議或營運指引。  

(c)  決定所需之共同資訊與資源。  

(d)  決定依能源管理委員會制定目標與能源標的之結構與工作人員。  

(e)  與每個成員組織對負責該成員組織之執行部門或人員達成一致。  

( f)  瞭解能源管理小組與每個成員組織之能源績效改進效果，並評估此等結果。  

(g)為能源管理小組制定行動計畫，同時考量每個成員組織之行動計畫 (若有時 )。 

(h)  指定與數據相關之議題，如供應、流動、儲存及安全。  

( i )  指定哪個組織可存取自身或他人之數據，及存取之數據可用於何種目的。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宜整合至所有成員組織之業務過程與長期規劃中。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就提供共同能源管理系統活動之資源達成一致。  

委員會之活動可包括安排群組中某一成員的投資需求由另一成員的資金來滿足，

並以彼此接受的條件提供資金。  

能源管理委員會可指派一名秘書。能源管理委員會可將其部分角色委派予秘書，

但宜保留對能源管理系統之最終責任。秘書可包括如下角色：  

－  促進能源管理系統之建立、實施、維持及持續改進。  

－  與全體委員會成員協調，確保委員會工作順利進行。  

－  為促進整個能源管理系統群組之有效能源管理，具備溝通之責任與職權。  

－  控制與維持委員會之紀錄與文件。  

－  在各個成員組織之所有層面上提高對共同能源政策與目標的認知。  

－  依規劃的期間組織定期舉行委員會會議。  

5.2  共同能源政策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制定一項共同的能源政策，以決定各成員組織如何為提高其能

源績效與能源管理小組的能源績效做出貢獻。各成員組織可有本身附加之能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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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建立下列能源政策，即：  

(a)  適合能源管理小組及其成員組織之目的。  

(b)  為設置與審查目標與能源標的提供框架 (參照 6 .2)，並包括在各成員組織間分

配此等目標與標的之指引與程序。  

(c)  包括承諾確保提供資訊與必要資源以實現目標與能源標的。  

(d)  包括承諾滿足適用之法律要求事項與其他要求事項。  

(e)  包括承諾持續改進能源管理系統與能源管理小組之能源績效。  

能源政策宜：  

－  在能源管理小組與所有成員組織內部進行溝通，並適當傳達予利害相關者。  

－  定期審查並於必要時更新。  

若能源管理小組及其成員組織同意，則每個成員組織均可制定本身的能源政策，

作為更廣泛群組政策之一部分。在此情況下，成員組織不僅宜分享本身的能源政

策，且宜分享整個能源管理小組之能源政策，並宜採取個別與集體的方法達成此

等政策。  

5.3  組織之角色、責任及職權  

每一成員組織的最高管理階層宜同意一份合作備忘錄，該備忘錄將相關角色之責

任與職權分配予各成員組織之人員，並宜將此等內容在其組織內進行溝通。  

能源管理小組的每位成員組織均宜負責維護其能源管理系統之部分。能源管理系

統的某些職能可能會委派予一或多位成員組織，或外包予第三方。能源管理委員

會宜鼓勵成員組織符合 CNS 50001 之標準要求。  

能源管理委員會可能亦須負責下列事項：  

－  設定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範疇、邊界、目標及能源標的，並監督能源績效。  

－  決定成員組織間之關係。  

－  管理能源管理小組與外部實體間之關係，如城市、地區或行業，亦可設定標

的或其他要求事項。  

6.  規劃  

6 .1  處理風險與機會之措施  

當規劃能源管理系統時，能源管理委員會宜考慮 4.1 之議題、4.2 之要求事項，以

及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範疇與邊界，以：  

－  決定成員組織中可能影響共同能源管理系統預期結果之風險與機會，包括能

源績效改進。  

－  規劃降低風險之措施，並利用持續改進能源績效之機會。  

－  與所有成員組織分享已鑑別之風險與機會。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鑑別哪些不受任何個別成員組織管制的活動和過程之風險與

機會，並指明其是否源自共同來源，及是否具有共同或單獨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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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能源管理委員會於規劃之措施實施前，審查可能影響之目標、能源標的及能源

績效之風險與機會時，能源管理委員會宜：  

－  將決定的風險與機會及規劃之措施與所有成員組織分享。  

－  審查某個成員組織之規劃措施是否會影響其他成員組織的能源績效與重大能

源使用。  

6.2 目標、能源標的及其達成之規劃  

可透過認知合作措施對能源績效益處之反覆運算過程來制定目標與能源標的。依

需要可調和能源管理小組制定之目標與能源標的，及組成組織提出之目標與能源

標的，每位成員組織宜向能源管理委員會提供與群組目標與能源標的一致的自身

之目標與能源標的。能源管理委員會依需要可調和能源管理小組制定之目標與標

的及成員組織提出之目標與標的。在建立或調和能源標的時，能源管理委員會宜

考慮之因素，如成員組織測量與共享數據之能力，及能源管理小組中重大能源使

用之位置等。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制定行動計畫，以達成能源管理小組之能源標的。成員組織可

能需要制定本身之行動計畫，以符合能源管理小組之行動計畫。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  

(a)  同意建立共同能源規劃之程序。  

(b)  決定在成員組織發生變化時要採取之措施，例：當組織加入或離開群組時，

或變更業務或所有權時。  

能源管理委員會亦宜考慮：  

－  共同的能源標的如何在能源管理小組內分享。  

－  在適用的情況下，如何將成員組織之標的合併為群組的標的。  

－  初始能源標的如何隨時間改變，並進行修改以適應成員組織變化之情況。  

－  如何管理某些成員組織的能源消耗減少，直接導致其他組織能源消耗增加的

情況。  

例 1.  能源管理委員會決定，若將所有組件在單一位置組裝，則可以降低總體能源

消耗。此減少數個子組件裝配廠之能源消耗，但增加在共同組裝位置之能源

消耗。其還可能會增加運輸公司將組件運送至共同組裝位置之能源消耗。  

－  若僅分享有限的資訊，如何針對能源標的查證其績效。  

－  能源管理小組如何鼓勵測得之能源績效未達協定標的之成員組織取得更好的

績效。  

例 2.  位於產業園區的組織正在實施共同能源管理系統。由於所有組織在其過程中

均使用電力與天然氣，因此該群組的目標與能源標的僅涵蓋此 2 種類型能

源。但有些成員組織尚有使用柴油之運輸車隊，並具有本身的附加目標與能

源標的，旨在提高運輸的能源績效並減少柴油的消耗。  

能源標的宜依能源審查中發現能源績效之改進機會決定，但亦可考慮重大能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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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每個成員組織過去之成就。因此，可依每個成員組織中能源管理之成熟度設

定不同能源標的。  

例 3.  於一購物中心內有 2 家商店，其中一家已運作本身之能源管理系統多年。另

一家為能源管理的新手。其結果，能源管理委員會為第 1 家商店設定 2.5 %

之節能標的，而為另一家商店設定 10 %之節能標的。  

若大型成員組織會影響到能源管理小組之整體能源績效改進時，則宜對結果進行

加權或直接總和，以確保準確表示能源管理小組之整體能源績效改進。  

成員組織可同意分擔風險。例：若某一成員組織未能達成其能源標的，其他成員

組織改進的能源績效可彌補此之不足。  

例 4.  於某個美食廣場中，有幾家餐廳，其中炸雞店與比薩店，為同一公司所有。

雖能源管理委員會最初將所有餐廳設定能源消耗之標的為節省 5 %，但經該

公司透過協商作出變更，允許其透過於比薩餐廳投資新烤箱實現所有節省。

在隨後的幾年內，其可決定在炸雞店投資以達成其能源標的，或改善 2 家餐

廳之照明。  

6.3  能源審查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制定並執行能源審查。為開展能源審查，能源管理委員會宜分

析能源管理小組中各成員組織之能源消耗，並鑑別每位成員組織中之重大能源使

用。對於每個重大能源使用，宜決定相關變數並鑑別潛在影響或直接影響重大能

源使用之人員。任何成員組織中不顯著之能源消耗，在能源管理小組層面上可能

為重要的。  

能源審查宜包括不受任何個別組織的管制，但屬於共同能源管理系統範疇內之任

何能源使用。  

能源審查之數據宜用於建立能源管理小組的能源績效指標。宜鑑別與調查成員組

織間能源消耗非預期或異常之變化。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決定並優先考慮改進能源績效之機會。尋找關注於跨越每個成

員組織邊界流動的能源與材料之機會是重要的。此類型之機會無法於單一組織中

發現。能源審查宜發掘能源績效改進之機會，其有賴於各成員組織間之合作。  

在保密要求之前提下，各成員組織會發現進行同行間之審查很有價值，由其中某

一成員組織之人員可審查另一成員組織進行的能源審查結果。  

以鑑別最佳實務及其複製為重點之能源績效標竿學習，可用於比較在同等條件下

成員組織之能源消耗。  

例：  一個購物中心有數家銷售服飾的商店。此等商店同意透過能源管理委員會共

享數據，以便在總能源消耗與照明能源消耗方面進行標竿學習，此 2 種情況

下，皆以每平方公尺的樓板面積量測。  

能源管理委員會可使用共同之方法與準則，以制定與進行每一成員組織的能源審

查，並宜予以文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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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外包制定與進行能源審查的專業知識，能源管理委員會可同意聯合 [共同 ]採

購以降低成本。  

6.4  能源績效指標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為共同能源管理系統建立群組能源績效指標。在適當情況下，

每一成員組織宜確保所建立之能源績效指標與群組能源績效指標相容。此等能源

績效指標宜與能源管理小組之目標與能源標的一致。成員組織之能源標的可採用

與能源管理小組不同的能源績效指標或同一組能源績效指標。  

群組之能源績效指標宜代表能源管理小組的能源績效，同時將成員組織在能源消

耗與活動間之差異，以及群組成員的能源績效如何相互影響納入考量。若組織或

其能源績效指標存在顯著差異，則可透過各種方式將其合併。能源績效指標可決

定允許使用者採用加權係數來比較不同類型能源。此等係數對所有成員組織與對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宜為相同。  

例 1.  加權係數可使用於：  

－  計算能源轉換過程中之損失。  

－  比較相同能源類型在一天中或一年中不同時間之消耗量。  

－  計算一次能源、環境或其他社會面向之能源消耗。  

當一或多個組織內之能源使用受到能源管理小組內其他組織的能源使用影響時，

成員組織可能需要修改先前選擇的能源績效指標。  

例 2.  A 公司接管 B 公司的貨物配送。2 家公司以前均使用每單位交付的能源消耗

作為其能源績效指標。因 A 公司目前自 2 個地點收集貨物，因此 A 公司交

付之每單位能源消耗量有所增加，但 2 家公司的總能源消耗量有所下降，因

B 公司以前的配送網路效率較低。此透過將 A 公司之能源績效指標正規化

為包括距離與交付的單位數量來反映。  

若由於保密原因，某個成員組織無法與能源管理委員會分享其數據，則該成員組

織宜通知能源管理委員會，並向其提供使用保密資訊計算得出之其他相關指標 (或

指數 )，以滿足能源管理委員會在決定能源管理小組能源績效方面之需求。  

備考：有時保密紀錄需要提供予內部與外部能源管理系統稽核使用。  

例 3.  能源消耗數據對於成員組織需保密，成員組織可與能源管理委員會協商，使

其提供使用能源消耗及產品數量 (相關變數 )，計算出正規化之能源績效指標，

以便為整個能源管理小組計算能源績效指標。  

例 4.  能源管理小組要求成員組織依協商之方式報告，無論是依其能源消耗、能源

績效指標值或節能情况，並將總數據合併爲能源管理小組之數據。  

例 5.  能源管理小組允許第三方彙整能源消耗數據，而無需將個別數字歸因於特定

的成員組織。  

由於各成員組織可使用多種類型之能源，包括一些現場產生的能源，因此有必要

將其能源消耗轉換爲單一的能源當量。具體方法包括計算各成員組織之跨邊界輸



 

 

－ 21－  

 

CNS 50009 草 -制 1140185:202x 

送能源，或轉換為共同的一次能源當量。有關能源核算 (及如何決定不同類型能源

之節能 )之更多詳細資訊，參照 ISO 50047:2016。也可使用其他方法，並宜予以文

件化。  

6.5  能源基線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設置群組要使用之基線期。  

由於各個成員組織間數據之可用性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並不都能使用共同的基線

期。此種情況下，宜考慮如何選擇基線並將其正規化，以及是否需修訂 (如：對能

源管理系統範疇或邊界之變更 )。當某些成員組織的活動發生重大變化，但並非所

有組織都有變化時，也可能需要對基線進行部分修訂。  

例：  在購物中心中，一家在基線年為銷售鞋子商店 (能源消耗相當低 )，現在已經

改成一家咖啡店，能源消耗要高得多。  

用於決定群組能源績效的能源基線宜由能源管理委員會選擇，並在適當情況下與

能源管理小組成員協商後進行正規化。 ISO 50006 描述決定能源基線之方法。  

在相關變數不同的各個成員組織可能需要制定能源基線。不同成員組織之能源基

線可基於不同的時間段，但宜依條件的變化進行能源基線適當的正規化。  

亦宜考慮組織於初始基線期之後加入或離開能源管理小組的情況。這可能發生在

購物中心或產業園區中，其中有些單位仍然存在或無人使用。  

6.6  規劃收集能源數據  

宜規劃收集能源數據及量測，並考量下列因素。  

－  成員組織在能源管理小組內使用能源方式之特徵。  

－  所使用特定類型能源的任何特徵，如光伏發電對太陽輻射的依賴性或不同類

型電池的維護要求。  

－  需要向群組的各個成員提供數據。  

－  如何處理保密性數據。  

7.  支援  

7 .1  資源  

成員組織宜向能源管理委員會提供必要之資源，以建立、實施、維持及持續改進

群組與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能源績效。此外，有些成員組織可能同意向能源管理

小組中的其他成員組織提供資源，例：工作人員時間、財務、專業知識及管理建

議。此外，成員組織宜考慮能源管理小組是否可獲得外部資源，例：與學術界、

研究機構或其他組織之補助款或夥伴關係。  

能源管理委員會可鼓勵在特定類型能源使用方面具有豐富能源管理經驗的人員，

與能源管理小組的其他成員分享其經驗。  

備考 1.  一個包含供應鏈之大型組織，其成員組織要小很多，可為此等較小組織提

供技術、管理及財務援助。  

一個公用事業或政府機構可提供訓練與技術協助及財務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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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2.  如訓練與採購等活動是合作之良好選項。  

7.2  適任性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確保人員 (包括其自身的員工、成員組織內的相關員工及受雇

於第三方的員工 )有能力實施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並改善能源績效。需要時，能源管

理委員會宜採取行動，使此等人能夠獲得必要之適任性，並宜評估所採取行動之

有效性。此可能包括建立針對群組活動中能源使用之訓練與能源認知方案。  

備考：透過集體支付共同的諮詢服務或訓練費用，可降低成員組織之成本。  

7.3 認知  

能源管理委員會與成員組織宜：  

－  發展對能源管理小組及其成員組織有意義與有用的能源文化。  

－  提高對每個成員組織中人員的活動或行為，如何衝擊能源管理小組能源績效

之認知。  

－  考慮不符合共同能源管理系統要求事項之影響。  

7.4 溝通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決定能源管理小組與共同能源管理系統相關的內部與外部溝

通，同時考慮與各個成員組織之任何潛在衝突，包括：  

－  何時溝通。  

－  與誰溝通。  

－  如何溝通。  

－  誰來溝通。  

7.5 文件化資訊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建立與更新共同能源管理系統運作所需之文件化資訊。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決定文件化資訊是否由能源管理委員會集中管制，或是否將責

任下放予成員組織，或兩者兼而有之。在作出此一決定時，宜考慮保密的需求，

及將所有相關資訊存放於單一位置的好處。委員會可考慮允許誰、在何種情況下

存取數據，以及是否要求對部分或全部數據使用特定數據格式。  

8.  運作  

8 .1  運作之規劃及管制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  

－  規劃、實施及管制與其直接負責重大能源使用有關之過程。  

－  要求所有成員組織管制與其負責重大能源使用有關之過程。  

－  管制 (或影響 )外包之過程。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致力於確保於能源管理小組內部分享良好之做法。  

8.2  設計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確保成員組織在設計新的、修改或裝修的設施與能源使用過程

時，考慮能源績效改進。當一個成員組織提出代表最佳實踐計畫、政策、設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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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時，宜在保密與競爭考慮的前提下，與能源管理委員會、能源管理小組中的

其他組織分享此資訊。  

例：  適當規模的熱電聯產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系統具有更高的能源效

率。若一些成員組織共同安裝單一的熱電聯產工廠，則該群組之能源績效可

獲得改善。  

8.3  採購  

能源管理小組織能源績效通常可透過群組採購能源服務、產品及設施管理來改善。

此外，較大的訂單可用較低的成本採購產品或能源服務。  

9.  績效評估  

9 .1  能源績效與能源管理系統之監督、測量、分析及評估  

9 .1 .1  一般  

在規劃期間內，宜評估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有效性，評估其在達成目標方面的

表現如何，既要考慮其自身優點，也要與每個成員組織單獨實施個別能源管理

系統的情況相互比較。  

能源管理委員會 (EnMC)宜與成員組織協商，實施 6.6 之監督與量測計畫，此外，

還宜監督能源管理小組 (EnMG)的能源績效與共同能源管理系統 (EnMS)之有效

性。監督結果宜提供有關以下關鍵特徵之資訊，例：  

－  能源管理小組之能源績效指標。  

－  能源管理小組之重大能源使用運作。  

－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運作。  

－  達成能源管理小組能源標的措施之有效性。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透過將其能源績效指標值，必要時進行正規化，與其對應之

能源基線比較，以評估能源管理小組之能源績效。  

能源管理委員會 (EnMC)宜：  

－  確保所有用於監督與量測之儀器，所提供之數據為正確且可重複。  

－  分析監督與量測數據，以評估是否達成預期結果，包括能源績效改進。  

－  調查並回應對能源績效中的顯著偏差。  

備考：  對能源管理小組整體而言，偏差之顯著性準則可以是相同的 (例：百

分比值 )，或對各成員組織可以是不同的。  

－  維護用於監督、量測、分析及評估方法之文件化資訊。  

－  保存此等活動結果之文件化資訊。  

此等活動亦可包括各成員組織所提供之監督與量測數據。  

9.1.2  成員組織改進能源績效之措施  

若某成員組織未符合合作協定或合作備忘錄 (若存在 )之責任，或未及時提供所

需之資料，或未改進其能源績效時，適當時，能源管理委員會可採取下列措施：  

－  調查績效不佳的原因，包括審查選擇的能源基線與能源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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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是否需要為該組織提供更多資源，無論是內部資源或是來自能源管理

委員會之更多支援。  

－  發布正式之不符合，並提出改進建議。  

－  將該組織自能源管理小組中移除。  

－  依合作備忘錄之規定採取其他措施。  

9.1.3  評估法律要求事項及其他要求事項之守規性  

在規劃期間內，能源管理委員會宜確保評估與能源管理小組的能源效率、能源

使用、能源消耗及共同能源管理系統相關的法律與其他要求事項 (參照 4.2.2)之

守規性。評估可由能源管理委員會進行，亦可以由能源管理委員會與部分或所

有成員組織聯合進行。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保留有關守規性評估之結果及所採取的任何措施之文件化資

訊。  

9.2  內部稽核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促進依規劃期間內進行內部稽核，並選擇適任之稽核員，以確

保稽核過程的客觀性與公正性。自成員組織中聘請稽核員爲其他成員組織進行內

部稽核為一種很好的做法。內部稽核的範疇宜經能源管理委員會之內部同意。在

擁有許多或非常小的成員組織的能源管理小組中，可能希望以抽樣方式對此等組

織進行稽核，考量能源使用情況、能源標的及能源消耗數據。能源管理委員會宜

規劃一項方案，確保在每年協議的期間，所有成員組織最終均會接受能源管理委

員會之稽核。  

9.3  管理階層審查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依規劃期間內審查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以確保其持續的適合性、

充分性、有效性及持續改進。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將報告予所屬能源管理小組中之最高管理階層，其目的為：  

－  使能源管理小組瞭解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狀態，如其有效性與變更。  

－  鑑別改進能源績效之機會。  

－  要求各成員組織分配資源。  

管理階層審查可包括各成員組織間之能源績效基準比較之結果。  

能源管理小組宜有一個過程，以鑑別新的成員組織納入群組之價值，並評估目前

參與者是否仍然適合於群組。  

例 1.  若能源管理小組為單一組織的供應鏈，則該組織可要求其新供應商加入能源

管理小組。  

例 2.  若供應鏈中的成員組織選擇將其組件之一的生產外包予新的組織，則可要求

或邀請該新組織成為能源管理小組的成員組織。  

10.  改進  

10.1  不符合及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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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期間或共同能源管理系統於日常運作期間，成員組織與能源管理委員會可

鑑別共同能源管理系統範疇內之不符合事項。  

能源管理委員會對哪些不符合事項宜由能源管理委員會而非由成員組織處理。

處理不符合事項的成員組織或能源管理委員會，宜向能源管理委員會提供如何

處理不符合之計畫。  

例 1.  涉及共用之汽電共生系統不符合事項，可由能源管理委員會處理。  

例 2.  加盟連鎖便利商店中，各商店有責任對涉及照明操作之不符合採取矯正措

施。  

當在一個成員組織中發現不符合事項時，宜進行調查，以決定其是否適用於任何

其他成員組織。  

例 3.  於加盟連鎖便利商店中，若發現一家商店存在涉及空調控制的不符合，則

很可能在其他商店也發現類似的不符合。  

遭遇不符合事項的影響宜有適當之矯正措施。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保存下列文件化資訊：  

－  無論是由能源管理委員會亦或是由有關成員組織對不符合事項之性質與隨

後採取之措施。  

－  任何矯正措施的結果。  

10.2 成員組織之持續改進  

能源管理與每個成員組織均宜持續改進其能源績效。  

優化整個能源管理小組的能源消耗會導致一或多個成員組織的能源消耗增加。

此種情況下，共同能源管理系統宜將群組的能源績效作為主要考慮因素。此種選

擇是為什麼共同的能源管理系統可能比整合每個成員組織的能源管理系統結果

能帶來更好整體結果的原因之一。  

下列示例中，原料供應商與原料加工商為能源管理小組成員。  

例 1.  在供應鏈群組中，特定城市的一家公司負責營運一個共用的運輸車隊，該

車隊在將半成品交付予負責最終產品組裝的組織 (位於不同城市 )時，該車

隊由該城市的所有公司使用，此係有道理。  

例 2.  生產最終產品的能源消耗減少，但供應鏈中原料所需之能源消耗增加。因

此，總能源消耗增加。  

例 3.  在供應鏈中，能源管理小組的系統被改變，使得原料於源頭的早期階段進

行煉製。此減少浪費與運輸能源，但導致煉製公司的能源消耗增加。總體

而言，其結果是整個能源管理小組之總能源消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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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考 )  

能源管理委員會之角色與責任  

 

A.1  組織之考量事項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  

－  同意其角色與責任 (職權範圍 )。  

－  決定能源管理系統與能源績效相關的利害相關者，以及任何要求事項 (參照

4.2.1)。  

－  考慮與成員組織的保密性、利益衝突及競爭有關之因素 (參照 4.2.2)。  

－  確定能源管理委員會下制定能源標的之結構與人員組成 (參照 5.1.2)。  

－  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參照 5.1.2)。  

－  決定可用於能源績效改進之共同資訊要求事項與人力資源 (參照 5.1.2)。  

－  與每個成員組織就該成員組織中負責實施之部門達成一致 (參照 5.1.2)。  

－  就可用於共同能源管理系統活動的資源達成一致 (參照 5.1.2)。  

－  制定行動計劃，提高整個群組之能源績效 (參照 6.2)。  

－  制定維護保密之規則 (參照 6.4)。  

－  審查那些實施能源管理系統並改進能源績效人員之適任性，並啟動訓練與認

知方案 (參照 7.2)。  

－  如需要時，起草合作備忘錄與保密協定 (參照 7 .5)。  

A.2  角色與責任  

能源管理委員會宜：  

－  決定能源管理系統之範疇與邊界 (參照 4.3)。  

－  建立能源績效改進的要求事項與能源管理小組相關之能源標的 (參照 5 .1.2)。  

－  瞭解能源管理小組與每個成員組織之能源績效改進效果，並評估此等結果 (參

照 5.1.2)。  

－  透過審查與結合各成員組織之行動計畫，制定能源管理小組之行動計畫。  

－  為能源績效改進制定投資建議或運作指引 (參照 5.1.2)。  

－  建立共同之能源政策 (參照 5.2)。  

－  審查風險與機會 (參照 6 .1)。  

－  建立典型能源使用的目標及能源標的 (參照 6.2)。  

－對能源核算與能源數據收集 (參照 6.6)之共同能源規劃程序 (參照 6.2)達成一致。 

－  制定與執行能源審查 (參照 6.3)。  

－  建立典型能源使用之能源績效指標與能源基線週期 (參照 6.4 與 6.5)。  

－  決定溝通 (參照 7.4)。  

－  決定文件管制 (參照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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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內部稽核 (參照 9.2)。  

－  進行管理階層審查 (參照 9.3)。  

A.2  能源管理委員會角色之變化  

本標準為指引性標準，對於特定的實施情況，可能需依成員組織間之聯繫強度修

改其中一些建議。表 A.1 提供示例，說明角色如何依成員組織間之聯繫強度而有

所不同。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有一個成員組織承擔能源管理委員會之部分角色。  

 

表 A.1 能源管理委員會之角色取決於成員組織間聯繫之強度  

要項  強  中  弱  

能 源 管 理 委 員 會

之角色  

能源管理委員會在

成員組織中實施能

源績效改進，而不

僅僅是協調共同能

源管理系統。  

能源管理委員會的

决策建立在成員組

織間的談判與共識

之基礎上。  

最 大 成 員 (或 小 群

組 的 成 員 )的 最 高

管理層組織能源管

理委員會並領導能

源 管 理 小 組 之 决

策。  

示例  

有資本連結之集團

公司、合資公司或

有 主 導 公 司 的 集

團。  

供應鏈、公用事業

之顧客。  

地方社區、購物中

心、政治管轄區內

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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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參考 )  

能源管理群組與共同能源管理系統之示例  

 

B .1  例 1－實施共同管理系統之區域活動  

與區域供熱網路相連的 10 個公司辦公室，由位於市中心的總承包商領導，建立

能源管理小組與能源管理委員會，並實施共同能源管理系統與業務連續性管理系

統。他們發現，使用基於 CNS 50001 共同能源管理系統可以有效地協調與達成許

多公司的共同目標。他們於能源審查中分析能源管理小組之能源消耗，並將每單

位建築面積的能源消耗 (MJ/m2)設定為共同的能源績效指標。還透過能源審查發

現，超過一半的能源消耗為電力。因此，其能源績效改進行動的重點為減少電力

消耗。  

他們最初的目標包括：  

－  改進該地區業務之連續性、能源績效及社區聲譽。  

－  達成 CNS 50001 實體驗證。  

－  透過使用共同能源管理系統達成正規化節約能源之良好結果。  

－  透過此等活動，使中小型會員能夠進入能源管理系統。  

B.2 例 2－獨立餐廳透過合作節約能源  

2015 年，英格蘭北部一座歷史性建築被改建為由 16 家獨立經營的餐廳 (成員組織 )

組成之綜合體。其由一家國際房地產公司 (A)所擁有，該公司為利害相關者，而非

屬於能源管理小組之一部分。而成員組織與一家設施管理公司 (B)合作成立能源

管理委員會，該公司被任命代表能源管理小組進行改進。  

B 公司鑑別能源消耗遠高於類似複合體之預期。經初步審查後，B 公司採取下列

行動。  

－  2016 年，對重大能源使用 (SEU)進行現場稽核，並提升建築物管理系統，以每

15 分鐘採集一次與能源有關之數據 (包括風扇速度與溫度 )。B 公司與其承包

商、建築物經理及主要使用者 (餐廳 )會面，以確保所有人皆了解該方案之目標。 

－  2017 年初，B 公司編制一份實現節約能源之協議措施清單。大樓經理與住戶

接洽，以確認住戶何時需要自主空氣處理機組 (AHUs)獲得新鮮空氣之供應，

以及在改裝期間內可能影響其空間條件的變化；大樓內餐廳營業時間各有不

同，有些餐廳僅早上營業，而其他餐廳則持續提供食物至深夜。建築物管理系

統工程師進行必要之軟體更新。建築物管理系統設定立即更改後，大幅縮短冷

水機組與空氣處理機之運作時間。  

－  自 2017 年以來 B 公司對節省能源情況已進行查證，並遠端監控數據，建築物

管理者與住戶會收到任何警報通知。目前 A 公司正在向其管理之其他建築物

推廣此一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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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專案之利益包括：  

－  於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收回投資。  

－  與去年同期相比，前五個月公共區域之能源消耗減少 42 %。  

－  透過更有效使用設備與減少負載來延長設備的使用壽命，例：用於主冷卻與通

風之設備。  

－  讓使用者放心，能源與設備得到有效與高效的管理。  

－  為 A 公司的負責之投資策略與 CO2 減排標的做出貢獻。  

－  依零售用戶之實際消耗量，準確分攤能源帳單。  

該方案匯集促進業務變革所需之主要利害相關者，及為其提供詳細的消耗數據。

此種以數據爲導向之合作過程，發現前所未知的降低能源消耗之機會，並為建築

物業主與住戶節省大量資金。  

B.3 例 3－產業園區之節約能源活動  

一家跨國汽車製造商及其附屬公司與日本東北部產業園區的其他公司 (組成能源

管理小組的成員組織 )於 2013 年 2 月成立一家有限責任合夥企業 (F-電網 LLP，能

源管理委員會 )，其主要目標是爲能源管理小組提供共同的能源供應。  

－  F-電網 LLP 主要業務是向能源管理小組成員供應電力與熱能、維護設施，以

及對成員中可能發生大規模災難後維持電力供應。  

－  汽車製造商作為能源管理小組主要成員，負責管理能源管理委員會並建立  F-

電網之群組 /社區能源管理系統。  

－  LLP 合夥企業的運作係由各成員組織共同承擔與實施。  

－  向 LLP 供應之能源有兩方面：  

－  利用城市之燃氣為內部發電設施供應熱能與電力。  

－  自發電公司購買電力。  

－  LLP 透過優化內部發電設施的能源與依所有公司的總能源需求購買電力，以

有效供應能源。  

－  能源管理小組的活動是有效的，因其於專案的第一年比上一年減少 20 %能源

消耗與 23 % CO2 排放。  

B.4 例 4－協調改進能源績效指標之成員組織  

如本標準所述，在能源管理小組內協調能源績效需展開多項活動。其中，非常重

要的一項活動係對能源績效指標之協調監督與改進。  

能源管理委員會建立主要能源績效指標為能源管理小組之總能源消耗。下列示例

顯示 2 個成員組織 (X 公司與 Y 公司 )間之協調如何透過採取合作行動來增進能源

績效，從而改進能源績效指標。  

X 公司與 Y 公司 (2 個成員組織 )各自生產相同種類型之最終產品。能源管理委員

會認為，整合製程的一個環節可降低其綜合能源消耗。因此， 2 家公司同意將 X

公司一部分製程 (過程 A)整合至 Y 公司 (參照圖 B.1)。Y 公司可能會閑置產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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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願意投資創造額外之產能。  

整合後，Y 公司 A 過程之半成品產量將增加，以便將其供應予 X 公司，從而提高

產能利用率 (或在額外投資的情況下提高產能 )。  

－  整合後，由於產能利用率 (或在額外投資情況下更高的產能 )的提高，Y 公司 A

過程每單位產品的能源消耗，將低於 X 公司每單位產品的能源消耗。  

－  整合過程 A 後，Y 公司 (所有過程 )之總能源消耗將增加，而 X 公司之總能源

消耗將減少。  

－  因此，X 公司與 Y 公司及整個能源管理小組之總能源消耗將減少，能源績效

指標將得到改進。  

 

 

 

圖 B.1 過程整合以降低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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